
醴陵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转发《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行政执法事项清单(2021年版)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免罚事项清单 政执法事项目录修订完善和公示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明确执法职责，提升执法效能，我局沿用《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行政执法事项清单(2021年版)》，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行政执法事项清单(2021年版)》的通知（湘农发〔2021〕11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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